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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總說明 

臺灣地狹人稠，營建工地多鄰近民眾住宅區，且於施工期間因施工作

業及工項使用之機具，易造成空氣污染及產生噪音之情形，影響周邊民

眾生活品質。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統計近三年國內公

共工程之工程數量約占全國營建工地總量四成，其總懸浮微粒(TSP)排放

量約占全國營建工地排放量之一半，且其噪音陳情案件居各類噪音源首

位。因此，本署於一百零六年針對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等公

共工程興辦單位辦理空氣污染防制評鑑作業，推動於工程規劃、招標時

即納入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相關規範，並強化承攬商管理工作，於施工作

業期間將粒狀污染物逸散排放降至最低，並鼓勵承攬商使用低噪音機具、

工法及採取相關噪音防制作為，以改善工區周邊環境與提升公共工程施

工品質，維護環境安寧並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鑑於公共工程之施工期間可能造成空氣污染與噪音問題，公共工程興

辦單位應於工程規劃、發包、執行、監督查核等各階段之相關防制作業

納入規範，爰擬具「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以

下簡稱本要點)，研擬各工程階段應辦事項，本要點共計十三點，重點說

明如下： 

一、本要點目的、名詞定義及適用對象。(第一點至第三點)  

二、機關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時，應納入工程招標文件與契約之內容及

污染防制費用編列規定。(第四點及第五點) 

三、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金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且決標採用最有利

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者，得於招標文件之綜合評選或評分審查項目，

納入廠商投標標的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能力。(第六點) 

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決標後，廠商報價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

費項目編列金額調整方式。(第七點) 

五、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於招標文件及契約明

定廠商應辦事項。(第八點) 

六、機關應視工程性質、規模，指派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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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工作。(第九點及第十點) 

七、民間機構參與公共建設投資者，準用本要點相關規定。(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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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為提升公共工程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

制水準，維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

以提高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公共工程係指政府採購法

第七條第一項之工程。但工程依法無

須申報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者，

不在此限。 

因政府採購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之工程範

疇包括資訊工程、電氣工程等，然非所有

工程施工皆會排放總懸浮微粒，因此於但

書規定無須申報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者非本要點規定之公共工程。 

三、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以

下簡稱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時，其空

氣污染及噪音防制作業，應依本要點

之規定辦理。 

本要點適用對象。 

四、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時，應要求規

劃、設計單位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噪

音管制法相關規定，規劃及提供下列

資料，以納入工程招標之文件及契約： 

（一）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施工

規範、圖說及配置圖。 

（二）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

明細表。 

（三）機關規定之其他空氣污染及噪

音防制工作規劃、設計資料。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規劃、設計時，應

將前項事項納入規劃、設計之招標文

件及契約，據以執行。 

第一項第一款施工規範內容得參考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相關規範，

或視工程性質、規模及工區位置，自

行訂定之。 

一、機關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時，應納入

工程招標文件與契約之內容。 

二、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施工規範內

容，得參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

定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1572 章環境保護」或相關規定；另

其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工作規劃、設

計資料包含採用低污染、低噪音之機

具或低污染、低噪音工法等項目。 

五、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專項編列空

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並列入

招標文件及契約，據以執行。 

前項經費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審酌

工程潛在污染，配合污染防制對策，

擬定計量、計價規定，並依據工程需

求覈實編列。 

第一項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

之編列項目，應依附表辦理。工程採

購金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按

工程需求，採量化及一式混合編列；

工程採購金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

考量規模較小之公共工程，其空氣污染與

噪音防制設施經費難以逐項編列，故針對

採購金額未達公告金額（新臺幣一百萬）

者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列方

式，得採一定比例一式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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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採一定比例一式編列。 

六、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金額在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上，且決標採用最有利標或評

分及格最低標者，得於招標文件之綜

合評選或評分審查項目，納入廠商投

標標的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能

力。 

工程採購金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且

決標採用最有利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者，

得將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能力納入招標文

件之綜合評選或評分審查項目。 

七、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於招標文件

載明依決標金額總價調整各項單價

時，廠商報價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

設施經費項目編列金額低於機關所定

底價之同項金額者，該報價金額不得

隨之調低；該報價金額高於同項底價

金額者，調整後不得低於底價金額。 

明定決標後廠商報價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

制設施經費之調整。 

八、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依工程規模

及性質，於招標文件及契約明定廠商

應辦事項如下： 

（一）施工計畫應納入空氣污染及噪

音防制相關法規規定事項，並

包括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執行

作業，並落實執行。 

（二）全程依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相

關法規規定辦理，並督導分包

商依規定施作。 

（三）進駐工地人員，應定期依其作

業性質、工作環境及環境污染

因素，施以應採取之空氣污染

及噪音防制設施之注意事項宣

導。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於招標文件及契

約明定廠商應辦事項。 

九、機關應視工程性質、規模，指派適當

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督查核工

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工作。 

機關應指派監督查核人員。 

十、機關辦理工程，應要求監造單位明定

下列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事項： 

（一）監督查核之管理組織、查核人

員資格及人力配置。 

（二）訂定工程監督查核計畫及實施

方式。 

（三）於施工中、驗收或使用前，分

別實施必要之查核，以確認其

符合性；相關執行紀錄自查核

日起保存三年。 

（四）監督查核人員未能有效執行空

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監督查核

監造單位應辦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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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工程主辦機關通知後，

應即更換之。 

（五）因監督查核不實致機關受損害

者，應明定罰則。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監督查核時，應將

前項監督查核事項納入招標文件及

契約，據以執行。 

十一、民間機構參與公共建設投資者，機

關與民間機構於簽訂參與公共建設之

投資契約時，應與民間機構約定準用

本要點相關規定。 

民間機構參與公共建設投資者準用本要點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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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附表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列項目 

1、本表所列之工程項目或其細項，凡已列入直接工程之發包項目

（如挖方…等）、已由「交通維持」或「安全衛生」等費用項

下編列者，應予刪除，以避免重複。 

2、本表中，凡以個數計算者，得以實做實算或折舊處理，而以一

式計價者，得予調整其比例。 

3、工程主辦機關應視工程性質、規模等作業需要，增列、刪減或

調整本表所列之工程項目或其細項。 

 

空氣污染與噪音

防制設施 
說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備

註 

工
地
周
界
、
輸
送
管
道
出
口
及
拆
除
作
業 

第一級營建工

程之全阻隔式

圍籬及防溢座 

圍籬:高度達 2.4 m 

防溢座:高度達 10 cm 
公尺     

第二級營建工

程之全阻隔式

圍籬及防溢座 

圍籬:高度達 1.8 m， 

防溢座:高度達 10 cm 
公尺     

半阻隔式圍籬

及防溢座 

圍籬:離地高度80 cm以上使

用網狀鏤空材料，其餘使用

非鏤空材料製作之圍籬 

防溢座:高度達 10 cm 

公尺     

簡易圍籬設施 

以金屬、混凝土、塑膠等材

料製作，其下半部屬密閉式

之拒馬或紐澤西護欄等實體

隔離設施，需緊密連接。 

座     

明列工程主辦機關執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經費編列參考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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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

置

區

域 

、 

裸

露

地 

、 

結

構

體 

及

車

行

路

徑 

防塵布 

以布料、帆布或塑膠布等材

料製作，防止粉塵逸散之設

施 

平方 

公尺 
    

防塵網 
以網狀材料製作，防止粉塵

逸散之設施 

平方 

公尺 
    

化學穩定劑噴

灑 

藥劑成份以不造成其他污

染，應記錄藥劑使用種類、

有效期限、稀釋倍數或濃

度、噴灑時間、噴灑面積、

噴灑頻率等文件資料 

平方 

公尺 
    

植生 

以植物於物料堆、裸露地表

均勻種植，防止粉塵逸散之

設施 

平方 

公尺 
    

稻草(蓆) 

以稻草製作，可覆蓋裸露區

域、物料堆，防止粉塵逸散

之設施 

平方 

公尺 
    

鋼板鋪設 鋼板厚度達 8 mm 
平方

公尺 
    

混凝土鋪設 

混凝土強度≧140 kg/cm2；

厚度≧100 mm；鋪設點焊鋼

絲網 

平方

公尺 
    

瀝青混凝土鋪

設 
瀝青混凝土厚度≧30 mm 

平方

公尺 
    

粗級配鋪設 
粗級配粒徑≧20 mm，舖設厚

度≧50 mm 

平方

公尺 
    

灑水車灑水、

清洗路面 

灑水車前端應有 2個洗街噴

水口，後端有 2個灑水噴水

口，噴水水壓應≧1 kg/cm2 

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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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車

輛

清

洗 

洗車台設備及

沉澱池 

1.入口應設置感應閘門，車

輛進入時，能啟動噴水設備

運作。 

2.設置具跳動路面之洗車

台，長度應大於運輸車輛長

度。 

3.洗車台二側應設置噴水設

備，且符合下列規定： 

(1)噴水設備佈設總長度

至少應大於洗車台長

度，每一噴水口設置間

隔應≦50 cm。 

(2)噴水口應採高低噴水

角度間隔設置，沖洗範

圍應涵蓋車體及輪胎。 

(3)噴水水壓應≧1 kg/cm2 

(4)車輛通行洗車台期

間，應持續噴水。 

4.具有防溢座、廢水收集

坑、沉砂池、排泥設備 

座     

加壓洗車設備 

無設置洗車台空間時，設置

加壓沖洗設備，噴水水壓應

≥ 1 kg/cm2，並妥善處理洗

車廢水 

台     

污泥清除費 
每月至少清除 4次，依實際

月數計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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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密閉輸送管道 

將結構體上層廢棄物輸送至

地面之設施，輸送管道應緊

密連接，出口應設置可抑制

粉塵逸散之圍籬或灑水設施 

公尺     

加壓灑水設備 

設置在輸送管道出口或拆除

面，水壓及水量應充足，以

減少粉塵逸散 

台     

集塵設備 旋風分離器、袋式集塵器 套     

其他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及維

護費 

－ 式     

噪

音

防

制

設

施 

防塵隔音布 

具厚重強度及耐候性，可長

期或重覆使用，其材質為軟

質且具彈性特性，可防止粉

塵逸散及阻斷聲音傳遞之設

施，並可視需求增設於全阻

隔式圍籬上方 

平方 

公尺 
   

 

臨時性隔音牆 

以密度高、重量重之材料製

作，具有防止粉塵逸散及阻

斷噪音直接傳遞路徑之設

施，可視需求調整裝設位置 

公尺    

 

隔音罩(屏) 

以鍍鋅鋼板、鐵板或具吸隔

音效果之材料製作，具有防

止粉塵逸散及阻斷噪音直接

傳遞路徑之設施，可視工程

施作進度調整裝設位置，如

道路工程或管線工程；或裝

設於施工機具音源部位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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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車輛防音

減振設備 

於運輸營建廢棄物車輛車斗

底部鋪設橡膠墊，以減少現

場廢土、廢料清運處理時產

生之噪音振動 

平方 

公尺 
   

 

施工機具防音

減振設備 

履帶式施工機具於履帶加裝

橡膠以減少移動時產生之噪

音振動 

平方 

公尺 
   

 

噪音污染監控

設備 

於工地周界臨敏感受體處架

設具有儲存紀錄功能之噪音

監測設備，自主監控產生之

噪音量，以適度調整施工組

合作業內容並紀錄噪音量 

式     

其他噪音防制

設施及維護費 

如：於敏感受體處裝設隔音

設備如隔音窗、隔音門等 
式     

 

 


